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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關2024年建議續聘核數師的決議案

9. 有關建議重選第二屆董事會董事及薪酬情況的決議案：

(1) 有關建議重選黃健先生為執行董事的決議案；

(2) 有關建議重選鄭文濱先生為執行董事的決議案；

(3) 有關建議重選李有泉先生為執行董事的決議案；

(4) 有關建議重選黃丹艷女士為執行董事的決議案；

(5) 有關建議重選劉震先生為非執行董事的決議案；

(6) 有關建議重選王亞龍先生為非執行董事的決議案；

(7) 有關建議重選肖偉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決議案；

(8) 有關建議重選陳愛華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決議案；

(9) 有關建議重選林曉波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決議案；及

(10) 有關建議董事薪酬情況的決議案。

10. 有關建議重選第二屆監事會監事及薪酬情況的決議案：

(1) 有關建議重選鄭峰先生為監事的決議案；

(2) 有關建議重選魏溦女士為監事的決議案；

(3) 有關建議重選張寧女士為監事的決議案；及

(4) 有關建議監事薪酬情況的決議案。



– 3 –

特別決議案

通過特別決議案方式，考慮並酌情通過是否修訂以下決議案為特別決議案：

11. 有關建議變更註冊地址及修訂公司章程的決議案

12. 有關建議銀行授信額度及相關授權的決議案

13. 有關建議授出發行額外股份及出售或轉讓庫存股的一般授權的決議案

(a) 在下列條款的規限下，特此給予董事會無條件一般授權以單獨或同時

發行、配發及處置本公司股本中的額外股份（包括出售或轉讓庫存股

（如有）），及就該等事項作出任何建議、訂立任何協議或授予任何轉

股權：

a. 除董事會可於有關期間內作出任何建議、訂立任何協議或授予

任何轉股權而可能需要在有關期間結束後行使有關權力者外，

該授權不得超逾有關期間；

b. 由董事會配發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擬配發及發行（包括出售

或轉讓庫存股（如有））（不論是否通過行使轉股權或任何其他方

式）的新股數目不得超過於本決議案通過當日已發行股份（不包

括庫存股（如有））總數（即93,100,000股股份）的20%；

c. 董事會僅於根據中國公司法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包括但不限於第13.36(6)條及13.36(7)條），及僅在獲得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及╱或其他有關的中國政府機關所有

批准（如適用）的情況下，方可行使其於有關授權項下的權力；

及

d. 當及僅於相關上市規則生效的情況下，董事會方可於獲授權後

行使該權力以出售或轉讓庫存股（如有）。



– 4 –

(b) 就本決議案而言：

「庫存股」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獲得通過之日起至下列三者最早之日期止之

期間：

(i) 在本決議案通過後，至本公司下屆年度股東大會結束時；

(ii) 在本決議案通過後12個月屆滿之日；或

(iii) 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本公司特別決議撤銷或更改本決議案所

授予之授權之日。

(c) 在董事會根據本決議案第 (a)段決議發行股份（包括出售或轉讓庫存

股（如有））的前提下，特此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人士批准、簽訂、作

出、促使簽訂及作出所有其認為是與發行該等新股（包括出售或轉讓

庫存股（如有））有關的所有文件、契約和事宜（包括但不限於釐定發

行的時間及地點（包括出售或轉讓庫存股（如有）），向有關機關提出

所有必須的申請以及訂立包銷協議或任何其他協議），釐定所得款項

的用途及向中國、香港及其他有關機關作出所有必須的備案及註冊及

以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對公司章程作出適當的修改以反映註冊資本的

增加，及反映根據本決議案第(a)段項下的決議案，配發及發行本公

司股份（包括出售或轉讓庫存股（如有））的建議下本公司的新股本架

構。

14. 有關建議購回H股的一般授權的決議案

(a) 在下文(b)及(c)段的規限下，謹此批准董事會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上文

第13(b)段）內按照中國、聯交所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監管機關的所有適

用法例、法規及規例及╱或規定，行使本公司全部權力在聯交所購

回本公司已發行的H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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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待獲得上文第(a)段的批准下，在有關期間獲授權購回的本公司H股總

數，不得超過於本決議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H股（不包括庫存股

（如有））總數的10%。

(c) 上文第(a)段的批准須待下列條件獲達成後，方為作實：

a. 本公司將於2024年5月21日舉行的年度股東大會上通過特別決

議案；

b. 本公司已按照中國的法律、法規及規例規定取得中國有關監管

機關的批准（如適用）；及

c. 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第188條所載的通知程序，本公司任何債

權人並無要求本公司還款或就任何尚欠債權人的款項提供擔保

（或如本公司任何債權人有如此要求，已由本公司全權決定還款

或就有關欠款提供擔保）。

(d) 在取得中國全部有關監管機關批准購回該等H股的情況下（如適用），

以及在董事會根據本決議第(a)段決議購回H股的情況下，特此授權董

事會或其授權人士批准、簽訂、作出、促使簽訂及作出所有其認為是

與購回有關的所有文件、契約及事宜，包括但不限於：

(a) 制定並實施具體購回方案，包括但不限於購回價格、購回H股

數量等，決定購回時機及購回期限等；

(b) 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規定通知債權

人並進行公告；

(c) 開立境外股票賬戶並辦理相關外匯變更登記手續；

(d) 根據監管機構及H股上市地證券交易所的要求，履行相關批准

及備案程序；



– 6 –

(e)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本公司股份上市地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的

要求，進行、簽署及落實所有被認為與購回H股有關的並使其

生效的合適、必要或適當的文件、行動、事宜或措施；

(f) 辦理購回H股的註銷事宜，減少註冊資本，對本公司的公司章

程有關股本總額、股權結構等相關條款進行其認為屬適當的修

改，並履行中國境內外法定的有關登記、備案手續（如適用）；

(g) 辦理將購回H股轉換為庫存股的必要事宜，對本公司的公司章

程有關股本總額、股權結構等相關條款進行其認為屬適當的修

改，並履行中國境內外法定的有關登記、備案手續（如適用）；

及

(h) 簽署及辦理其他與購回H股相關的文件及事宜。

有關上述決議案的詳情，請參閱通函。

承董事會命

廈門燕之屋燕窩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黃健

中國廈門，202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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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年度股東大會通告所用詞彙與本通函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2. 為釐定股東出席年度股東大會並在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24年5月16日至2024年5月21日
（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在此期間，不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有資格出
席年度股東大會並在會上投票，所有H股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2024年5月14日下午四時
三十分（香港時間）交回本公司的香港H股證券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慤道
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辦理登記手續。了解有關未上市股份轉讓登記的詳情，未上市股份股東應
聯絡董事會秘書，董事會秘書的聯絡詳情如下：中國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前埔路188號才子匯；電
話號碼：+86 0592 5063275；及傳真號碼：+86 0592 5209808。

為釐定股東收取末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24年5月27日至2024年5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獲得末期股息，所有股
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不遲於2024年5月24日下午四時三十分（香港時間）遞交至本公司之香
港H股證券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辦理登記
手續。了解有關未上市股份過戶登記的詳情，未上市股份股東應聯繫董事會秘書。董事會秘書的聯
絡詳情如下：中國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前埔路188號才子匯；電話號碼：+86 0592 5063275；及傳
真號碼：+86 0592 5209808。

3. 凡有權出席年度股東大會並在會上投票的H股股東及未上市股份股東，均有權委託一名或多名代理
人，無論是否為股東，代表其出席並投票。委任超過一名代理人的股東，該等代理人只能於按股數
投票方式表決時行使其表決權。

4. 代理人委任表格必須根據其上印備之指示填妥及簽署，盡快並於任何情況下不遲於年度股東大會指
定舉行時間24小時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H股證券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慤
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就H股股東而言）；或不遲於年度股東大會指定舉行時間24小時前，交
回本公司營業地址，地址為中國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前埔路188號才子匯22樓（就非上市股份股東
而言），方為有效。

5. 如代理人獲委任代表股東出席年度股東大會，該代理人出示必須由委託人或其以書面正式授權之代
理簽署的代理人委任表格；或如委託人為法人，則代理人委任表格須加蓋法人的公司印鑑，或其董
事或正式授權之代理親筆簽署。代理人委任表格須指明該股東的代理人代表的股份數目。倘股東委
任超過一名代理人，則其須指明各代理人代表的股份數目。

6. 凡於2024年5月14日（星期二）營業結束時間（香港時間）屬本公司登記股東的人士均有權出席會議
並在會上投票。

7. 本通告內提述的時間及日期均指香港時間及日期。

8. 根據上市規則第13.39(4)條，本通告所載的決議案將在年度股東大會上以投票方式表決。有關上述
決議案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4月25日的通函。

於本通告日期，董事會成員由(i)執行董事黃健先生、鄭文濱先生、李有泉先生及
黃丹艷女士；(ii)非執行董事劉震先生及王亞龍先生；以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肖偉先
生、陳愛華先生及林曉波先生組成。


